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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与开放课题管理条例

实验室为了加强对开放课题基金和客座人员的管理，提高开放课题的科研质

量，对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及其开放课题基金提出如下管理办法：

1、来实验室开展开放课题研究工作的人员，一律为客座研究人员。

2、开放课题经费可分由客座人员完全自带经费、实验室部分资助和实验室全额

资助三种形式，采取何种形式由实验室与客座人员单位协商确定。

3、申请开放课题的客座人员，须填写开放课题基金申请书，经所在单位签署意

见并加盖公章后，一式两份寄给本实验室。

4、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确定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委托实验室教授委员会行使审

核权；其成员由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实验室正副主任及部分教授组成。教授委

员会根据开放课题指南，实验室的具体条件以及课题申请人及所在单位的综合情

况对课题申请进行评议，并决定资助强度。

5、来室工作的客座人员应是开放课题申请者本人或课题组成员。一般情况下，

一个课题限一年内完成，如遇特殊情况要延长者，经双方协商可以延长。

6、课题执行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对研究计划和科研内容加以调整的，要由课题

负责人向实验室提出书面申请，经实验室同意后方得按照调整后的计划执行。

7、客座人员在实验室工作期间要遵守实验室各种规章制度和仪器操作规程及校

纪校规。对违规操作损坏仪器设备与实验室其他财物者，按实验室有关规定处理。

8、客座人员来室工作期间，实验室除安排办公室外，尽力协助解决其食宿。

9、课题结束回原单位前，客座人员应交还各种借用物品，办理离室手续。

10、开放课题进行或结束后，课题负责人应填写《开放课题执行情况报告》，报

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照课题立项申请，主要研究内容的进展、完成情况；

2) 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申请专利，成果鉴定的情况；

11、与开放课题研究内容有关的研究论文如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在学术会议上

宣读或报送有关部门，须注有"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资助课题"字样。

12、为了让客座人员更好地遵守执行有关条例，本管理条例与开放课题批准通知

书一同发给开放课题申请人员。

13、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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